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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旅行控股有限公司 

阳光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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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践行「正直诚信－坚守底线，简单正直」的价值观，营造公平公正、积

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氛围，促进廉洁履职、守信从业，在遵循及时、公
正、公平、公开原则的基础上，制定本准则。本准则适用于同程旅行控股
有限公司及其任何附属公司、并表联属实体（以下简称「公司」）的员工、
董事及高管（以下简称「全体员工」）。公司鼓励与公司有业务关系的所
有外部方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同公司一起推动行业清廉建设。 

 
第二条 公司的健康平稳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监督体制机制，廉洁自律是维护公司经

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也是保证全体员工时刻保持思想的先行性和纯洁
性的重要环节。 

 
第三条 有效发挥廉洁教育和警示作用，能够不断培育和造就全体员工清正廉洁，

忠于职守、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的高尚品格；同时也为营造廉洁高效的工
作氛围，加强公司廉洁建设，不断增强自律意识，提高法制观念，以良好
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全力助推公司各项业务取得长足稳定的发
展。 

 
第二章 行为准则 
 
第四条 全体员工应当自觉遵纪守法、忠实维护公司利益、廉洁从业、忠于职守，

不得利用职权和工作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或损害公司利益，禁止下列行为： 
 

1. 弄虚作假：是指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方法，给公司造成
不良后果和影响的行为。 

 
(1) 对业务数据故意弄虚作假的行为； 
 
(2) 对管理数据故意弄虚作假的行为； 
 
(3) 对个人信息故意弄虚作假的行为； 
 
(4) 故意弄虚作假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行为； 
 
(5) 故意弄虚作假逃避管理层审批的行为； 
 
(6) 故意弄虚作假违反用章规定的行为； 
 
(7) 其他故意弄虚作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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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当获利：是指行为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个人

利益的行为。 

 

(1) 挪用公司资金或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 

 

(2) 进行公司财产转移的行为； 

 

(3) 通过报销不当获利的行为； 

 

(4) 侵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5) 其他不当获利的行为。 

 

3. 收受贿赂：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来自供货商、合作伙伴等的

馈赠归自己所有的行为。 

 

(1) 收受或索取贿赂、回扣（钱款、补偿、赞助或宴请等）的行为； 

 

(2) 无偿借用供货商、合作伙伴财物的行为； 

 

(3) 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供货商、合作伙伴购买物品，或以明显

高于市场的价格向供货商、合作伙伴出售物品的行为； 

 

(4) 其他收受贿赂的行为。 

 

4. 泄露机密：是指行为人无论是否获取私利，对外泄露公司商业秘密，

给公司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行为。 

 

(1) 泄露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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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泄露公司人事信息的行为； 

 

(3) 其他泄露机密的行为。 

 

5. 不当竞争：是指行为人无论是否获取经济利益，从事与公司存在竞争的

业务，给公司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行为。 

 

(1) 在职期间自营或参与经营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业务或与公司存在

商业竞争的行为； 

 

(2) 私自售卖公司产品资源或其它资源的行为； 

 

(3) 其他不当竞争的行为。 

 

6. 利益冲突：是指行为人及其近亲属的行为可能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

给公司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行为。 

 

(1) 本人或其直系亲属直接或间接投资与公司有合作关系的非上市公

司未进行报备，或经报备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对其本人或其直系

亲属的投资进行相应调整的行为； 

 

(2) 本人或其直系亲属，在与有合作关系的公司担任经营管理职务或

销售、采购等敏感职务，未进行报备的行为； 

 

(3) 其他利益冲突的行为。 

 

7. 其他严重违纪：是指行为人违反公司其它规章制度，给公司造成不良

后果或影响的行为，或违反法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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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违反国家政策或公司管理制度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 

 

(2) 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

法》等； 

 

(3) 对他人严重违纪恶意隐瞒的行为； 

 

(4) 利用工作便利获取内幕消息，买卖或授意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行为； 

 

(5) 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的其它严重违纪行为。 

 

第三章 实施与监督 
 
第五条 廉洁从业管理相关实施措施及监督： 
 

1. 全体员工入职当天即观看公司廉洁警示教育课程； 
 

2. 全体员工须参加并完成每年由董事会╱纪检监察委员会举办的廉洁培
训及廉洁培训相关考核； 
 

3. 公司内审部门每年就所有业务运营点开展审计核查工作，如发现有违
反商业道德的情况，将移交纪检监察委员会处理； 
 

4. 部门负责人作为第一管理责任人，若员工违纪，将视实际违纪内容，
追究部门负责人管理责任； 
 

5. 党员违纪的将同时予以党纪处分； 
 

6.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六条 举报人（包括公司全体员工及其他与公司有往来者（如客户及供货商））
均可以实名或不具名方式通过以下途径向公司纪检监察委员会或由独立非
执行董事占大多数的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进行举报。 

 
1. 纪检监察委员会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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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举报：+86 18550500511； 
 
电子邮件举报：jijian@ly.com； 
 
信函举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酝慧路66号同程旅
行纪检监察委员会；邮编：215000； 
 
网站举报：https://moa.17u.cn/platform/jijian/home； 
 
企业微信举报：纪检举报； 
 

2. 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联络方式： 
 
电子邮件举报：TC-ESGcommittee@ly.com 

 

第四章 附则 

 

第七条 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将在适当时候审查本政策，以确保本政策行之有

效。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将会讨论任何需要作出的修订，并向董事会

提出修订建议，由董事会审批。 

 

第八条 本准则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